
 
   

立法會十五題：檢討《個人資料（私隱）條例》 
＊＊＊＊＊＊＊＊＊＊＊＊＊＊＊＊＊＊＊＊＊ 

  以下是今日（五月二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劉慧卿議員的提問和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林瑞麟的書面答覆： 
 
問題： 
 
  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本年二月十九日就互聯網上流傳藝
人裸照發出的新聞稿中表示，當局有逼切需要考慮修訂《個人資料（私
隱）條例》（第４８６章）（《私隱條例》），把在未經資料使用者同意
的情況下蓄意取得或披露該資料使用者持有的或洩漏的個人資料，或售賣
如此取得的個人資料的行為列為罪行。此外，當局於今年二月二十日回答
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違反保障資料原則若定為罪行，資料使用者或會
因無心之失或疏忽大意而須負上刑事責任，對公民自由有重大影響。就
此，行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公署有否就修訂《私隱條例》的建議進行公眾諮詢；
若有，諮詢的結果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當局會否委任獨立人士檢討《私隱條例》及提供客觀的分析； 
 
（三） 有否評估公署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和權力調查和處理近日多宗載有
個人資料的設備和裝置遺失的事件；及 
 
（四） 鑑於當局曾表示，即使明文規定資料使用者有法律責任，在其管
有的個人資料出現保安或被洩漏問題時通知規管私隱當局和受影響人士，
亦不能防止資料被洩漏，當局有何其他建議措施可以防止資料被洩漏；會
否考慮公署的修訂《私隱條例》建議？ 
 
答覆： 
 
主席女士： 
 
（一） 政府正與公署《私隱條例》檢討所涉及的各個議題，以期訂出未
來路向。在適當時候，我們會就當局提出的建議，徵詢市民意見。 
 
（二） 公署是獨立於政府之外的法定組織，負責執行《私隱條例》。由
公署向當局提出檢討條例的建議是合適的做法。此外，根據《私隱條例》
成立的個人資料（私隱）諮詢委員會，亦就個人資料私隱方面或與條例實
施工作有關事宜，向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專員）提供意見。該委員會由專
員擔任主席，成員有七位非官守委員及一位政府部門代表。 
 
（三） 在二○○八／○九年度，我們為公署提供了二百八十萬元額外撥
款，其中一百八十萬元用作開設三個職位，以加強公署的執法人手，其餘
一百萬元則用於加強公署的宣傳及教育工作，以提高市民對保障個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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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識。政府設有資源分配機制，讓政府部門及受資助機構定期檢討所需
的資源。如公署需要額外資源，可按現行機制向政府申請。 
 
  《私隱條例》賦權專員視察個人資料系統，調查投訴及可能違例的情
況。專員也有權進入處所進行視察或調查。在調查過程中，專員也可傳召
其認為可以提供有關懷疑違例個案的資訊的人士、訊問該人、規定該人提
交與違例個案有關的證據。這些權力使專員能有效執行《私隱條例》賦予
的執法職能。 
 
（四） 公署已構思若干有助防止資料洩漏的建議，當中包括：訂立新增
罪行，以規管未得資料使用者同意，蓄意或罔顧後果取得、披露資料使用
者持有或洩漏的資料，或取得該些資料作披露用途，或出售或提出邀約出
售該些資料的行為。由於這些建議對資訊科技行業、公私營機構，以至整
個社會影響深遠，我們須首先與公署商討這些建議的可行性，研究是否有
充份理據將有關行為刑事化，再決定未來路向。 

完 
 
２００８年５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３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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